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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例草案》  

 
政府就消費者委員會提出的意見的回應  

 
意見 政府回應 

總額發放的方式 

 

 歡迎總額發放的方式。香港存款

保障委員會（存保委員會）需確

保在加快發放補償的速度下，準

確釐定每名存款人的補償額。 

 

 

 意見備悉。確保準確釐定補償額

是存保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之

一。存保委員會會繼續投入資

源，透過演習、模擬練習及系統

提升，以確保準確程度。 

 

電子通知 

 

 建議存保委員會利用電子及印

本方式，發送補償決定的細節予

存款人。以電子方式傳達的資訊

須詳盡，並與發給存款人的書面

通知所載的內容一樣。  

 

 

 

 建議的電子通知將會發送予慣

常收取有關銀行的電子通訊的

存款人。就未被識別為適合接收

電子通知的存款人(包括不使用

電子銀行服務的受影響存款人)

而言，存保委員會會維持現行安

排向他們發送印本形式的通

知。發放補償後，存保委員會會

向先前收到電子通知的存款人

發送印本形式的通知作紀錄用

途。在決定最適合的通訊方式通

知有關存款人時，存保委員會會

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可靠程度、

資訊保安、訊息內容及成本效益

等。 

 

其他事宜 

 

 建議當局定期檢討存保計劃的

保障上限，以確保存保計劃在保

障香港存款人方面的成效。 

 

 

 我們一直不時檢討保障上限，以

確保存保計劃的成效。經上一次

檢視後，由 2011 年起，存保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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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政府回應 

 

 

 

 

 

 

 

 

 建議擴大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納

入存放於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

受存款公司的存款。 

劃的保障額已由 10 萬港元提高

至現時 50 萬港元。現時，全港

約九成的存款人正受到存保計

劃的全面保障，與我們按現行最

佳國際做法的政策目標一致，即

確保大多數存款人得到全面保

障。 

 

 由於大部分有限制牌照銀行及

接受存款公司都沒有從事零售

業務，而且這兩類機構的整體存

款佔市場總額不足 1%，擴大存

保計劃至包括這些機構的存款

人不會顯著地提升香港存款保

障方面的成效。存保委員會會繼

續教育公眾認識存保計劃提供

的保障範圍。 

 

 

 
 




